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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政府设立的各个基金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秀成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每年财政预算案均预留不少拨款予政府设立各个基金，藉批出资助金

资助个人及机构举办特定用途的计划及活动。关于这些基金批出的资助

金，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五年，政府向其设立的基金提供的拨款总额为何；按各个基金

分项列出已批出的资助金额占拨款金额的百分比（并列出相关的实际金

额），以及开始接受资助金申请的日期和截止申请日期； 
 

（二）过去五年，政府以何途径宣传及鼓励市民、团体或专业学会向上述

基金申请资助金，有否评估其成效；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及 
 

（三）有否评估过去五年各个基金批出的资助金比率是否偏低；如属偏低，

原因为何；有否检讨现行机制，以改善基金的运作及其使用拨款的情况；

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在二○○六至○七年度至二○一○至一一年度，政府一共拨款约三

百七十亿元注资十六个为特定目的设立的基金。在该五年期间，我们亦在

非经常帐下为八个基金开立或增加承担额共约四十亿元。 
 

  在该五年期间，个别基金获政府注资的金额及实际使用的金额载列于

附件一，至于为基金开立或增加的承担额及基金实际开支则载列于附件

二。 
 

 



  在上述二十四个基金之中，有部分基金（例如紧急救援基金）只有个

别项目订有开始接受申请和截止申请日期。有些基金属于种籽基金，主要

运用本金的投资回报应付运作所需，这类基金已使用政府注资金额的百分

比并不反映其实际使用情况。在适用的情况下，我们在附件一和二列出议

员要求的资料，包括二○○六至○七至二○一○至一一年度基金实际使用

金额相当于政府注资金额的百分比。 
 

  我想指出，有些基金在二○○六至○七年度之前已经成立，并在二

○○六年四月一日有滚存结余，因此在二○○六至○七至二○一○至一一

年度内的支出可能高于同期的政府注资金额。我们已在附件中就有关项目

加以注释。 
 

（二）及（三）每个基金各有不同的服务范畴和对象。有些基金（例如严

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信托基金）已停止接受新申请，所以现在没有宣传

计划。有关政策局、部门或基金会因应其目标资助对象，制订合适的宣传

方法。 
 

  部分基金（例如香港展能精英运动员基金）可能只邀请特定团体申请

拨款，因而不作广泛宣传。 
 

  大部分基金会作广泛宣传，包括： 
 

１． 派发单张、海报及小册子。 
 

２． 刊登文章或广告作出宣传和报道。 
 

３． 利用网页对基金作详细介绍，发布有关申请基金的信息。 
 

４． 发出新闻稿、回答传媒查询及安排传媒专访。 
 

５． 向资助／服务对象如学校／院、业界、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机构

发出通函及邀请函。 
 

６． 举办研讨会、简介会及分享会，介绍基金的运作，并解释申请细节。 
 

  负责基金管理的政策局／部门或基金的执行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

会监察及检讨基金的运作，包括宣传和基金使用情况等。 
 

 



  在上述基金之中，有四个属于种籽基金。正如我在第一部分的答复所

述，实际使用金额相当于政府注资金额的百分比并不反映这类基金的实际

使用情况。至于其他基金，在二○○六至○七至二○一○至一一年度期间，

有八个基金实际使用金额达政府注资金额／承担额百分之七十五或以上，

另外有三个基金达百分之五十或以上。就支出低于百分之十的三个基金而

言： 
 

１． 绿色运输试验基金在二○一一年三月底才开始接受申请。 

 

２． 长者学苑发展基金用作支持长者学苑计划的长远和持续发展，并非

旨在于短期内全数发放。劳工及福利局认为基金的使用情况能配合计划的

发展步伐。 
 

３． 儿童发展基金所资助的计划是分批推出的，而且拨款都是获资助计

划的三年期间分期支付，所以基金早期的实际支出会较低，不能单从目前

的支出判断其使用率及成效。随着更多基金计划陆续推出，劳工及福利局

预期该基金的支出将会显著增加。  

完 

 


